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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为意向性、

框架性协议，协议约定的合作内容以原则性表述为主，不具有强制履约义务，

具体合作事项将在后续双方另行协商并签署的正式合同中予以明确，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

2.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对

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将视与合作方后续项目的实施情况而确定。

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概述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同科技”）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

赢的原则，就碳纤维、包装等领域的合作关系达成共识，于近日签署了《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自愿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推动相关领域的长期业务

合作。

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不构成

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41708695

3.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法定代表人：王华君

5.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石环路 1 号办公楼三层、厂



房 D栋一层、厂房 E栋一层

6.注册资本：92,051.35 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销售纸箱、彩盒、包装盒、布袋、产业用

纺织制成品、PU 包装成品、塑胶制品（不含国家限制项目）；出版物、包装

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精密模切件、不干胶贴纸、丝印铭板、胶带、

保护膜、标签的研发、设计和销售。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

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应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包装设计、平面

设计、品牌设计、结构设计（不含限制项目）；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不配备操作人员的机械设备租赁，不包括金融租赁活动）；广告喷绘业务；

会务服务；创意服务；舞台设计、布置；文化活动策划；展示展览策划；国内

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包装服务；

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木制容器销售；木制容器制造；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

造；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

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

售；家用电器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生产纸箱、彩盒、包装盒、布袋、产业用纺织制

成品、PU 包装成品、塑胶制品（不含国家限制项目）；出版物、包装装潢印

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精密模切件、不干胶贴纸、丝印铭板、胶带、保护

膜、标签的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关联关系：裕同科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9.失信情况：经查询，裕同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履约能力分析：裕同科技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经营情况良

好，财务状况稳健，在印刷包装行业具有领先市场地位，具备良好的履约能

力。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背景与宗旨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就碳纤维、包装等

领域的合作关系达成共识，双方自愿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并一致同意就前述领

域开展长期合作，通过双方的紧密合作打造双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

（三）合作内容与范围

1.在同等条件下，且甲方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甲方所需的编织袋、重型包

装、纸质包装等包装产品及附属物流等服务优先由乙方提供；甲方所需的电

机、机器人等产品所用的碳纤维及其衍生产品优先由乙方提供。

2.乙方通过自身营销渠道为甲方推广电机、电源等业务；同时，乙方所需

的电机等产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由甲方提供。

（四）后续合作协议安排

双方根据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所确立的宗旨，后续涉及具体合作内容和约

定时，甲乙双方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经协商一致后，另行签署具体合作协

议。

（五）保密条款

双方均同意就另一方所披露的商业秘密（含负有保密义务的第三方商业秘

密）承担法定及约定的保密义务，未经披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超出本协议

范围留存、复制、披露或使用。保密义务自接收方收到相关商业秘密之日起，

至该商业秘密丧失商业秘密属性之日止，具有独立性，不受协议期限届满、解

除或终止的影响。

（六）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三年。期满后，在双方同意下可作修订或续期；任何一方拟

终止本协议，可提前 3 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本协议终止前已开展的具体

合作计划不受本协议终止的影响。

（七）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协议产生的争议，双方应尽可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乙方所在

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战略意义



裕同科技是国内印刷包装行业领军企业，在纸质包装、植物纤维环保包

装、金属材料件、碳纤复材、重型包装等领域具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丰富的产

业资源，在全球消费电子等行业拥有广泛的客户网络和成熟的供应链体系。本

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有助于公司在编织袋、重型包装及碳纤维材料等

方面引入优质合作资源，同时借助裕同科技的营销渠道拓展电机、电源等产品

的市场推广，有望实现双方资源互补与协同发展，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

的交易金额及资产变动，目前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亦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协议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将

视双方后续具体合作协议的签订及实施情况而定。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意向性框架性文件，协议所载明的合

作内容及双方职责均为原则性表述，不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制性义务。任

何一方均不因本协议产生强制交付相关产品或服务的法律责任，合作的具体权

利义务以后续双方另行签署的正式合同为准。

本协议签署后，具体合作项目的推进尚需经历进一步谈判、商务磋商、技

术对接等环节，合作事项最终能否落地、落地规模及进度均存在不确定性。

六、其他相关说明

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持股未发生变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

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若未来

上述人员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四日


